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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生 ●容頌禧●郭永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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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拘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悼孤狼4港大生 控宣揚恐怖主義
首依國安法二十七條執法 強調撤回動議不代表沒有犯法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出席立
法會會議後會見傳媒，回應了警方昨日的行動。他表示，若
有任何人或組織違反了香港法律，包括香港國安法，執法部
門必須要依法處置，而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李家超坦言，政府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犯法，希望大家共建
一個守法的城市，「但我們亦要十分清晰地把守法的重要性
告訴所有人，所以若任何人或組織違反了香港法律，包括香
港國安法，執法部門必須要依法處置……每個人必須為自己
的行為負責。我希望大家以後在自己打算做任何事之時，都
從守法的角度去三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錦言）就4名港大學生會評議
會成員因涉嫌「宣揚恐怖主義」被警方國安處拘捕，有
教育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支持警
方嚴正執法，相信此舉可令社會大眾引以為戒。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表示，襲擊警察是恐怖分子所
為，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不僅「哀悼」疑兇，更對其表
示「感激」，有宣揚恐怖主義之嫌。今次警方嚴正執
法，嚴肅處理事件，他十分支持。

「教育界的『毒瘤』除了已經解散的教協外，就是
隱藏在大學中的學生會。」他慨嘆，很多大學學生會
這幾年宣「獨」煽暴的行為是「行了歪路」，校方及
警方早應嚴肅處理。

家校聯手引學生行正路
談到教育問題，黃晶榕直言，香港現在有不少年輕

人「認賊作父」，吹捧歐美國家，攻擊祖國，或對國

家有誤解，導致他們做出失範行為，故特區政府應加
強幼稚園、中小學的法治教育、愛國教育，配合當前
的撥亂反正風氣，構建「一國兩制」下的教育體制。
在家長層面，黃晶榕認為，大學生雖然大部分已經

成年，但家長仍有義務看顧好自己的子女，家庭教育
要和社會教育相配合，提防子女「走火入魔」，變成
反中亂港的「毒瘤」。同時，社會各界都應思考「後
教協時代」怎麼樣引導青年人重新走上正軌。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7月7

日通過所謂動議，「哀悼」和「感

激」銅鑼灣刺警案的「孤狼」兇徒梁健

輝，甚至聲稱梁健輝是「為港犧牲」，引

發全城憤怒及聲討。警方國安處上月搜查港

大學生會並取證，於昨日首次引用香港國安法

第二十七條「宣揚恐怖主義罪」，拘捕「動議」

主犯，包括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郭永皓、港大評議

會主席張敬生等4人。警方國安處表示，案件符

合構成宣揚恐怖主義罪的3個元素，即讚揚、辯

解、宣傳恐怖主義主張，故警方有堅實的執法基

礎，即使評議會早前撤回動議和「道歉」，但

不代表他們沒有犯法，「有人犯法，警方就必定執法。」

據悉，被捕4人被通宵扣查，全部被暫控宣揚恐怖主

義罪，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李家超：
任何人都要為自己行為負責

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就警方國安處的拘捕行
動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涉案人的行為
企圖將恐怖活動英雄化和合理化，完全足以構
成控罪，即使有關人等早前已公開「道歉」及
辭職，亦無助於他們脫罪。

坦白交代認罪責 配合調查證悔意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於上月7日召開緊急

會議後通過的聲明，對意圖殺警的「孤狼」暴徒歌功頌德、美化暴
力，將恐怖活動的違法行為英雄化、合理化，足以構成違反香港國
安法第二十七條「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

被問及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早前就事件道歉能否構成求情理
由，她強調，任何人犯法皆須付上刑責，不能在案發後一句道
歉就能免被檢控。案件聆訊時，法官會因應各種情況，再考慮
當時的道歉是否屬於真誠的道歉，及能否真正反映違法者對是
次犯案的悔意。
龔靜儀指出，若違法者在調查過程中充分合作、坦白交代其罪

責，並於庭上答辯時即時坦白承認罪責，當晚的道歉就有機會被接
納為證明違法者對犯案有真正及深切的悔意。

在國安法框架下 道歉非抗辯理由
大律師丁煌表示，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認同、讚美或宣傳在銅鑼灣

發生的「孤狼式」襲警行為，都會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第二十七
條。若有人縱容、宣揚亦讚揚這些恐襲或極嚴重的暴力行為，將會
令相關罪行在港滋生。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後知後覺的「道歉」及辭
職，在國安法的框架下相信並非抗辯理由。

煽恐經廣泛傳播 量刑或罪加一等
律師陳子遷指出，不同國家或地區都有打擊恐怖主義的法律，而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將行兇者英雄化，香港警方有必要採取行動，否
則會予社會錯誤觀念，讓市民誤以為使用暴力或刺傷他人都是正當
做法。由於當晚的會議在社交媒體上直播，信息可被廣泛傳播，有
關人等一旦罪成，不排除會成為加刑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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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美化「孤狼」犯刑責 「道歉」辭職難脫罪

教界：支持嚴正執法 加強愛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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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控的4名港大學生，包括港大評議會主席張敬
生（19歲）、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郭永皓（20

歲）、李國賢堂學生會前代表杜林丞亨（18歲）、文學院學
生會前外務副主席容頌禧（19歲），昨晚被通宵扣查。同時，港大學生刊
物《學苑》總編輯、校園電視主席及評議會榮譽秘書則被帶署助查。

李桂華：美化恐怖主義令人咋舌
在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所謂「哀悼」「感

激」的動議後，警方國安處於7月16日持法庭手
令，搜查港大學生會及兩個校園媒體，並在港大學
生會聘請的律師見證下，帶走了與評議會7月7日
會議相關的閉路電視片段、會議文件和電腦。
經過調查及徵詢律政司意見後，警方昨晨採取
拘捕行動，分別在長沙灣拘捕郭永皓，在將軍澳拘
捕張敬生，在黃大仙拘捕容頌禧，而杜林丞亨當時
不在家，至早上11時許，他自行到北角警署受
查，隨即被捕並被押往北角建華街俊文樓搜查。警
方檢走一袋證物，包括一本護照。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昨日介紹案情時表示，警方確認7月7日港大
評議會召開緊急會議，會前曾為7月1日「刺警案」中自殺身亡的兇徒「默
哀」，更形容兇徒「為香港而犧牲」，而會議首個動議是關於兇徒實施襲擊
及自殺死亡的事件。
他指出，提出動議者在會上表明希望用「褒獎形式」處理該動議，更聲言
這將「記錄在港大學生會的歷史中」。有贊成動議的人發言更形容兇徒是
「烈士」、「有勇氣」，對其行為表示「讚賞」。動議最終在30票贊成、2
票棄權、無人反對下獲得通過。
李桂華表示，該次會議在網上直播，並很快通過兩個學生會控制的社交平
台轉發消息，再經過傳媒報道向公眾發布。今次被捕的4人是該緊急會議的
發言者，而有關動議的內容更是令人咋舌，涉案人合理化、美化及光榮化恐怖
主義、無差別襲擊，鼓勵自殺行為，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七條「宣揚
恐怖主義罪」。

警將約見參會者 考慮扣旅遊證件
他透露警方暫時決定約見曾參與當日會議者，了解他們的角色及投票理由，

並會考慮扣起他們的旅遊證件。
被問到警方是次採取拘捕行動是否代表不會「給予年輕人改過的機會」，李桂
華坦言，執法者選擇不多，有人犯法就要處理，倘不處理就是瀆職，而案件日後要
交由法庭處理。
至於在街上悼念七一刺警案的市民會否違法，李桂華表示，他們去「悼念」有可能
招致嫌疑，或涉及贊成、美化恐怖活動，參與類似活動前應當要三思。
港大發言人昨日在回應事件時表示，「案件正在調查中，校方不宜作評論。」港大法律

學院院長傅華伶昨日則向學院發訊息，稱對事態的發展感到不安，又稱會支援涉事學生從錯
誤中反思及學習，希望香港社會可以給予他們一個機會。
傅華伶稱，被捕的4名學生其中一人是政治與法學雙學位的三年級生，學院深切關心所有學生的福
祉，「會為涉事的學生提供必要和適當的關懷和支援，好讓他們從錯誤中反思及學習。我們希望香港社
會可以給予他們一個機會，從這個令人遺憾的事件中回復過來。我們亦都對我們健全的法律程序有信
心」云云。

警方國安處對引用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七條首次執法的闡釋
1.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七條
規定，宣揚恐怖主義、
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
即屬犯罪。情節嚴重
的，處5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或者沒收財產；其他情
形，處5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並
處罰金

2.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四條對恐
怖主義有明確定義：「為脅
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以及「威嚇
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
「組織、策劃、實施、參與
實施」，「造成或者意圖造
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
動」，包括「針對人的嚴重
暴力」等，即屬犯罪

執
法
基
礎

1.

本案構成「宣
揚恐怖主義」
的3個犯罪元
素，即讚揚、
辯解、宣傳恐
怖主義主張

2.

港大評議會在會議中有
討論7月1日的恐怖襲
擊，並且有讚揚，為其
辯解，而宣傳的環節則
是會議經網上直播，事
後又在他們控制的兩個
網絡平台發放，因此構
成本罪行的3個元素。
而該3元素中有一項發
生已可能構成違法

張敬生（19歲） 港大評議會主席 落案起訴

郭永皓（20歲）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 落案起訴

杜林丞亨（18歲） 李國賢堂學生會前代表 落案起訴

容頌禧（19歲） 文學院學生會前外務副主席 落案起訴

●杜林丞亨

事
件
時
序

符犯罪3元素：
讚揚 辯解 宣傳恐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
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昨日在解釋警方
的執法基礎時強調，警方今次是根據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七條「宣揚恐怖主
義」採取行動。在港大評議會該次會
議中，處理動議的人有很多讚揚、辯
解、宣傳這次恐襲事件的行為，符合
構成本案的3項犯罪元素，故警方有堅
實的執法基礎。
李桂華表示，香港國安法第二十四條對
何謂宣傳恐怖主義有明確定義：「為脅迫
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
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
張，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或者威
脅實施以下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
害的恐怖活動。」7月1日的刺警案，即
為針對人使用暴力，以威迫香港特區政府
或驚嚇香港市民去實現其政治主張。

警方有堅實執法基礎
他續說，「宣揚」包括讚揚、辯解、

宣傳一些恐怖主張。在港大評議會該次
會議中，處理動議的人有很多讚揚、辯
解、宣傳這次恐襲事件的行為，符合構
成本案的3項犯罪元素，故警方有堅實的
執法基礎。
有記者聲言刺警案並未經法庭定罪為恐

怖襲擊，李桂華表示，如果有人隨意用刀
襲擊他人，在外國也會向反恐方向調查，
事後也會有官員表示有可能是恐襲事件。
在該次會議中，涉案者讚揚事件，更表達
了政治要求，這已符合了宣揚恐怖主義的
元素，即宣揚為政治意圖的襲擊事件。
李桂華強調，恐怖主義和仇恨的關係很
大。不僅香港國安法有「宣揚恐怖主義
罪」，在國際上很多地方都有同樣的法
例，例如法國對宣揚恐怖主義者，最高可
監禁5年，若於網絡上宣揚，可監禁7
年。英國在2006年訂立《恐怖主義法
案》，鼓勵、散布恐怖主義最高監禁15
年。由此可見，禁止宣揚恐怖主義是放諸
四海皆準的標準。

7月7日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全體成員於
會議開始時為梁健輝「默哀」
一分鐘，又以30票贊成、0票
反對、2 票棄權通過「議
案」， 要「感激」梁對香港
的「犧牲」。時任李國賢堂學
生會代表杜林丞亨在會上稱，
希望所有評議員及香港人「銘
記真相」，時任文學院學生會
代表容頌禧則對梁「致敬」

7月8日

港大發聲明強烈譴責有同學以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名義，美化
暴力襲擊；以「犧牲」形容涉
嫌襲警後自戕的行為，將會為
社會帶來錯誤訊息。校委會主
席李國章指歡迎警方國安處調
查事件，並考慮將涉事學生
「踢出校」

7月9日凌晨

港大學生會召開
記者會，宣稱評
議 會 決 定 撤 回
「哀悼」動議，
全體幹事會及評
議會部分成員也
會辭職

7月9日及10日

港大文化聯會、學
社聯會、體育聯
會，及醫學會先後
發聲明與評議會割
席，後者表明會全
民投票決定應否脫
離港大學生會

7月13日

港大宣布不再承認港
大學生會在校內的角
色；同時按大學程序
嚴肅調查學生會評議
會事件，並根據調查
結果，對涉事學生作
進一步處理

7月16日

港大發言人證
實，警方持法
庭手令進入校
園調查一宗案
件，大學有法
律責任按法庭
要求行事

7月20日

李國章表明涉事學生並
非鞠躬認錯就了事，校
方會按大學規則，視乎
他們對港大聲譽及安全
的影響，研究跟進事
件，包括發警告信、停
學，最嚴重是開除學籍

8月4日

港大校委會決定所
有參與7月7日評
議會議的學生，均
被禁止進入校園範
圍及使用大學設施
和服務，直至另行
通告為止

8月18日

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郭
永皓、港大評議會
主席張敬生、容頌
禧及杜林丞亨，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二
十七條的宣揚恐怖主
義罪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政府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指出，本地激進組織招
攬成員的行徑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趨勢相
似，更有跡象顯示有人將恐怖主義思想滲透校
園，或在校園內招攬學生參與恐怖活動。警方
會致力加強反恐情報搜集工作，務求預早識別
及阻止暴力極端分子作出危害公眾安全的行
為，又提到警方國安處昨日首次引用香港國安
法中的宣揚恐怖主義罪拘捕4人，「任何人無論
是什麼身份，犯了法都要付出法律代價。」

本地激進組織「招兵」 與國際恐怖組織相似
鄧炳強昨日先後在立法會會議回應議員提問時表示，縱觀環球恐怖活

動形勢，國際恐怖組織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發布煽動暴力襲擊的宣傳
品，以及意圖將極端思想散播到世界各地。「本地激進組織招攬成員的行
徑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趨勢相似，大多使用社交媒體，但亦有跡象顯示
有人將恐怖主義思想滲透校園，或在校園內招攬學生參與恐怖活動。」
他說，近年有學生關注組織、政治團體、甚至補習社肆意向學生灌輸

不當價值觀，散播虛假或具偏見的信息意圖引起學生對國家和特區政府
的憎恨，甚至鼓吹使用暴力及違法行為達至政治目的。他們透過不同方
式，包括製作偏頗教材、擺設街站及透過互聯網等，宣傳極端思想和招
攬學生。警方一直致力加強反恐情報搜集工作，務求預早識別及阻止暴
力極端分子作出危害公眾安全的行為。
鄧炳強特別提到，必須警惕社會上有人嘗試英雄化、美化或淡化暴力

襲擊行為。這不單踐踏法律和違反道德常理，更有可能助長極端思想的
擴散和滲透；同情暴力襲擊者很容易進一步激化而變成支持者，支持者
很容易變成恐怖活動的參與者，「類似的恐怖主義激化過程在外地也屢
見不鮮，市民應引以為戒。」

警方加強情報蒐集 徹查網上煽仇信息
當前，仍有危害國家安全思想透過媒體、文化藝術等「軟對抗」方式

滲透、荼毒年輕人。鄧炳強表示，警方會加強情報蒐集工作，並會針對
任何在互聯網上散播虛假或不良信息、企圖煽動仇恨或暴力行為的意圖
進行全面調查。
鄧炳強會後被問及警方國安處昨日拘捕了4名有份在港大學生會評議

會上動議「悼念」刺警疑兇一事時強調，宣揚恐怖主義是一項很嚴重的
罪行，「這些行為可能導致很多平日無辜的人士激動起來，從而加入或
參加這些恐怖活動，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有記者引用「社會上有人士」稱，這些被捕者是學生，「這件事是否

不用提升至恐怖主義活動？」鄧炳強回應說：「我想任何人無論是什麼
身份，犯了法都要付出法律代價。如果你犯了法，作為某些特定的身
份，是否成為求情的原因？這可能要留待在法庭裏說，並不能夠因為你
有一個特定的身份、特定的角色、特定的職業，從而犯了法我們也不去
控告。我們一定要有公平原則。」

法 理 基 礎

●●警方昨日拘捕港大學警方昨日拘捕港大學
生會評議會生會評議會「「哀悼哀悼」」刺刺
警警「「孤狼孤狼」、」、涉宣揚恐涉宣揚恐
襲 的襲 的 44 名名 「「 動 議 主動 議 主
犯犯」。」。圖為圖為44人之一的人之一的
杜林丞亨被警拘押杜林丞亨被警拘押。。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早前通過聲明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早前通過聲明「「哀悼哀悼」」刺警刺警「「孤狼孤狼」」
美化恐襲後美化恐襲後，，再撤回聲明及再撤回聲明及「「道歉道歉」」以圖脫罪以圖脫罪。。警方和法警方和法
律界表示律界表示，，學生會評議會此舉難逃法律懲罰學生會評議會此舉難逃法律懲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警方國安處早前搜查港大學生會綜合大樓。 資料圖片

●李家超 中新社

●鄧炳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桂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涉宣揚恐怖主義罪
被捕港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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